[bookmark: _GoBack]主旨：有關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任期未滿因故全體解職或非全體解職
      補選委員，其管理委員任期疑義乙案
說明：按設有管理委員會者，其主任委員、管理委員之選任、解任、  
      權限與其委員人數、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，非經載明於規
      約者，不生效力，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施
      行細則第二條第二款所明定，故管理委員之選任、解任等相關
      事項，應依前開規定載明於規約中，如規約未約定者，應循修
      訂規約方式為之。至規約之訂定或變更，則應依本條例第三十
      一條規定辦理。故關於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任期未滿因故全體
      解職時新選任之委員任期，規約未約定者，應依本條例第二十
      七條第三項規定，任期一年。如非屬全體解職時新補選委員任
      期，規約未約定者，應為該屆管理委員剩餘之任期。
